
·法学新概念·

　 ∗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秦汉至唐律令立法语言分类整理、 谱系建构与数据库建设” （２１＆ＺＤ１９７）
的阶段性成果。

①　 “现代意义上的 ‘法系’ 一词本身并未出现在古代汉语中， 它无疑是近代史上西学东渐的产物。 更确切地说，
它来自于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 并很有可能是在日文汉字中先被创造出来， 而后才被中国学者采纳并传播到
了近代中国。 与此相伴随的是， 与 ‘法系’ 有关的整套学说也被译介进了中国。” 赖骏楠： 《建构中华法系
———学说、 民族主义与话语实践 （１９００—１９４９） 》， 载 《北大法律评论》 编辑委员会编： 《北大法律评论》
（第 ９ 卷·第 ２ 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第 ４１８ 页。 近代以来， 日本学者穗积陈重、 美国学者威格摩
尔以及我国学者梁启超、 杨鸿烈、 李次山、 丁元普、 陈顾远、 阮毅成、 居正等对 “中华法系” 概念的形成、
演变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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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中华法系是中华民族探索自我治理的重大成果， 为人类法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应当从过去的历史传统、 当下的法治实践、 未来的发展方向三个维度来把握其丰富内涵。 遵循中

国法治发展进程中循常不变的逻辑，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华法系的新阶段， 是中国式现代化在

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辛探索， 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 赓

续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吸收借鉴世界上的优秀法治文明成果， 成功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华民族

的法治现代化正确道路。 习近平法治思想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 深刻认识和把

握治国理政基本规律、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和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规律， 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
国际和国内相关联、 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赋予中华法系新内涵。 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中华

法系必将回到世界法治发展的舞台中央。 中华法系的新阶段将迎来中华法治文明复兴， 中国式法

治现代化将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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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

“中华法系” 概念的表述形式以及与 “法系” 相关之学说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产物，①

但其所指称的中国古代典章制度、 法学理论、 法治传统、 法律文化等内涵， 是中华民族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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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创造， 极为发达与深厚。 我们对中华法系的理解不能止于概念表述形式的传入与传播， 而

应当充分重视其所指称的丰富内涵， 及其形成、 发展的过程、 轨迹与方向。 作为外来概念的

“中华法系” 传入近代中国之后， 在中国法治发展进程中经历了长期的建构与重构， 其内涵

经过了从单一到多元、 从回溯到实践、 从描述到指向的扩容与迭代， 开始呈现新面貌。 党的

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我国古代法治传统和成败得失， 挖掘和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法律文化精华， 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 使中华法治文明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习

近平法治思想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 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 深

刻认识和把握治国理政基本规律、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和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规律， 从历史

和现实相贯通、 国际和国内相关联、 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对中华法系进行了全新定位， 并赋

予中华法系新内涵，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逻辑。 今天所

称之中华法系， 遵循中国法治发展进程的内在逻辑， 彰显中华民族的主体性。 但中华法系已

进入新阶段， 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中探索的新阶段。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资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中华法系新阶段的表现形

式，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是通向中华法治文明复兴的必由之路。 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最终将推进中华法治文明新发展， 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并创造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 若非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
便不能深刻理解中华法系的深厚底蕴与丰富内涵。 中华法系不仅仅是历史传统， 对于中华法

系的深入挖掘也不是为了复古。 在新时代理解中华法系， 应当努力探寻法治传统与法治实践

的契合点， 并从中看到中华民族法治发展的未来方向。

一、 中华法系是中华民族探索自我治理的重大成果

如何通过法律实现良好的自我治理乃是人类文明共同探索的主题。 “人类社会发展的事

实证明， 依法治理是最可靠、 最稳定的治理。”② 不同文明给出不同的答案， 构建不同的法

律体系， 形成不同的法系， 塑造不同的法治传统。 我们应当从法治与法系、 法律体系与法系

的密切关系中发现中华法系的深厚底蕴与丰富内涵。
（一） 法治与法系

“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 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

有普遍意义”。③ 如何实现良好的自我治理是全人类的共同关注。 一方面， 通过法律实现自

我治理已成为全人类的共识， “治国理政须臾离不开法治”。④ “法治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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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推进澳门 “一国两制” 成功实践走稳走实走远》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载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 （第 ２ 卷），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 第 ４２４ 页。
习近平：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载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中央文
献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第 １１１ 页。
习近平： 《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４ 日）， 载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
依法治国》，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第 ２２７ 页。



专利， 而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是人类学会驾驭自己的重要发明。”⑤ 另一方面， 不

同民族、 不同文化、 不同地域， 通过法律实现自我治理的过程与途径仍然呈现各自的鲜明特

色。 “我们的先人们早就开始探索如何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大课题， 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自

成体系的成文法典， 汉唐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 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

和资源， 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⑥ 中华民族对于如何驾驭人类自身的探索

既具有全人类的共性， 也具有鲜明特色。 “用明确的法律规范来调节社会生活、 维护社会秩

序， 是古今中外的通用手段。 从我国历史上看， 虽然几千年来人治传统根子很深， 但春秋战

国时期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 汉唐时期就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⑦ 在通过法律规

范调节社会生活、 维护社会秩序的过程中， 我们既形成了对于法律、 法典及其外在技术维度

的重要认识， 又形成了对其内在政治实质的深刻理解。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中国古代关于

“法” 的经典论述， 指出： “中国古代法制思想十分丰富。 比如， 古人说： ‘国无常治， 又无

常乱， 法令行则国治， 法令弛则国乱。’ ‘法， 国之权衡也， 时之准绳也。 权衡所以定轻重，
准绳所以正曲直。’ ‘明法者强， 慢法者弱。’ 等等。”⑧ 法治概念与法系概念相辅相成： 法治

关注依法自我治理的政治维度， 法系关注依法自我治理的技术维度； 法治是法系的内在政治

实质， 法系是法治的外部技术展现。
（二） 法律体系与法系

法律体系是法系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 但法律制度、 法律体系仅呈现了法系的若干静止

侧面， 法系与法律体系终究存在质的差别。 法律体系与法系互为表里， 法系是综括、 多元的

概念， 法律体系将其内涵通过规范、 法典等形式表现于外。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国内学

者对于 “中华法系” 的认识经历了不同阶段， 最初认为 “中华法系” 是 “中国的封建法律

由战国至清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 形成了沿革清晰、 特点鲜明的法律体系， 被世界上推崇为

五大法系之一”。⑨ 随着研究的深入， “中华法系” 的内涵不断丰富， 国内学者对其渊源、 发

展、 表现形式、 代表以及影响等方面的认识逐步深化。 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 “所谓中华法

系 （又称中国法系）， 是指中国古代产生的以礼法结合为基本特点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制

度， 以及受其影响而制定的日本、 朝鲜、 越南等国封建法律的总称。 它基本上与中国封建专

制制度相伴始终。”�I0 “所谓中华法系， 是指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孕育成长的，
以礼法结合为根本特征， 以成文刑法典为核心内容， 以 《唐律疏议》 为典型代表的中国封建

时期的法律制度以及仿效其法而制定的东亚诸国法律制度的统称。”�I1 由此可见， 中华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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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显：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理、 法理和哲理》， 《政法论坛》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第 ２４ 页。
习近平：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载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中央文
献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第 １１０－１１１ 页。
习近平： 《全面推进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３ 日）， 载习近平： 《论坚持
全面依法治国》，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第 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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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版， 第 ７６４ 页。
张耀明： 《略论中华法系的解体》， 《中南政法学院学报》 １９９１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３０ 页。
何勤华、 孔晶： 《新中华法系的诞生？ ———从三大法系到东亚共同体法》， 《法学论坛》 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 第 ４４
页。



的内涵不断丰富， 但国内学者对其的认识侧重于术语所表达的静态法律体系。 也就是说， 中

华法系在一定程度上被等同于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与法律体系。 与之相伴的命题则是： 中国

法治现代化的驱动力完全来自外部， 而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启动， 伴随着中华法系的 “终
止” “解体”。 这是需要我们深刻思考的重大问题。 “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

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 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 这样就难以真正

理解中国的过去、 现在、 未来。”�I2 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并不是历史进程中的 “突变”， “西法

东渐” 亦需要予以接纳的良性环境与土壤， 这些前提皆表现于中华法系结构性变化的内在机

理。 外在因素直接促动了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进程， 但法治发展过程中循常不变的因素以及中

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需要我们对之具有非常清晰的认识。 中华法系对于中华民族的重大

意义与深远影响并不限于其法律体系曾经产生辐射东亚、 影响世界的历史价值， 当然， 这也

极为重要； 但如何从古今贯通的视角出发， 看待中华法系本身的形成、 发展与方向， 以及其

中所蕴含的循常不变的因素， 是更加重要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深化研究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 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理论

支撑。 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 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 为人类文明进

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I3 “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 发展脉络、 基本走

向， 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 价值理念、 鲜明特色， 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I4

对于中华法系深厚底蕴与丰富内涵的挖掘， 也应当从过去的历史传统、 当下的法治实践、 未

来的发展方向三个维度来把握。 中华法系是中华民族探索自我治理的重大成果， 是中华法治

文明的集中表现，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讲清楚中华法系的历史渊源、 发

展脉络、 基本走向， 讲清楚中华民族在法治实践过程中的独特创造、 价值理念、 鲜明特色。

二、 中华法系在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 持续时间最久的文明， 也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长期居于优

势地位的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 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

神标识， 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 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 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

藏。”�I5 我们既要看到中华文明过往的悠久历史， 更要看到其对于中华民族当下乃至未来所

产生的深远影响与重大意义。 “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

究紧密结合起来， 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演进格局， 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 重民本、 守诚信、 崇正义、 尚和合、 求大同

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 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I6 以中华法系为代表的中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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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 第 １６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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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然中华法系是中华民族探索自我治理的重大成果， 我们

便不仅应从中华法系曾经创造的瞩目成就来理解其独树一帜， 还应将认识扩展至过去的历史

传统、 当下的法治实践、 未来的发展方向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 扩展至中华法系与中国

古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联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

蕴。 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 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

治理的丰富思想， 包括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 六合同风、 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

统， 德主刑辅、 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 民贵君轻、 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 等贵贱均贫富、 损

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 法不阿贵、 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 孝悌忠信、 礼义廉耻的道德操

守， 任人唯贤、 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 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 亲仁善邻、 协和万

邦的外交之道， 以和为贵、 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 等等。”�I7 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中

华法系不是仅仅着眼于立法、 审判这样的法律技术操作， 而且着眼于整个文明秩序的建构，
因此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强大的生命力。 中华法系将法治传统、 法治实践、 法治发展综合

考虑在内， 既关注自我治理的技术维度， 又充分重视自我治理的政治维度。�I8 在此基础之

上， 我们可将中华法系形成、 发展过程中的独树一帜稍作总结。
（一） 产生的原创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自古以来， 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 积淀

了深厚的法律文化。 中华法系形成于秦朝， 到隋唐时期逐步成熟， 《唐律疏议》 是代表性的

法典。”�I9 中华法系代有兴革、 传承清晰， 此为中外学者公认。 中华法系的源头或可追溯至

三代， 但基于中国古代成文法传统与制定法体系， 以国家法的立场观察中华法系， 以律典与

令典为支柱的中华法系实际上是自秦汉时期初步形成并进一步发展。 因此， 中华法系有迹可

循的源头可追溯至秦。�20 近三千年前， 中国就形成了固定的法律形式与丰富的法律体系， 其

法制内容体现了鲜明的创制精神和高超的立法技术。 中国古代法制在产生、 发展与成熟完备

的各阶段， 始终未受到外来法治文化的影响， 表现出了鲜明的原创性、 自发性与地域性。
“汉承秦制”， 又在沿袭秦律的基础之上有所创新与发展。 唐律令体系中， 对于秦汉律令的沿

袭的痕迹清晰可辨。 秦汉至唐， 是以律典和令典为支柱的法律体系由初步发展到高度完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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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7

�I8

�I9

�20

习近平：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载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３ 卷），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第 １１９－１２０ 页。
近代以来， 国内学者对于中华法系的特征多有论述， 如陈顾远先生总结为八特征， 张晋藩先生总结为六特征。
具体论述参见陈顾远： 《中国法制史概要》， 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７７ 年版， 第 ５３－５９ 页； 张晋藩： 《中华
法系特点探源》， 《法学研究》 １９８０ 年第 ４ 期， 第 ４８－５１ 页。 这些关于中华法系特征的总结其内容多是针对具
体法律制度的描述， 并未突出中华法系动态、 多元的属性。 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张文显教授对于中华法系 “独
树一帜” 之原因的总结。 他指出， 中华法系之所以 “独树一帜”， 其原因在于， 中华法系历史悠久， 显示了
中华法治文明底蕴， 着眼于整个文明秩序的构建， 影响广泛。 参见张文显：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理、 法理和
哲理》， 《政法论坛》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第 ２４ 页。
习近平： 《以科学理论为指导，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载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４ 卷），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 第 ２８９ 页。
闫晓君教授谓： “从时间顺序上来讲， 秦律是最早的律， 它根植于秦人的早期习惯及风俗； 并在此基础上， 秦
国 ‘改法为律’， 首创了律这种成文法律形式。” “秦律体现出了巨大的创制精神， 它的制定是历史上 ‘前无
古人’ 的大事件， 而秦律又影响了中国传统法律两千余年， 表现出 ‘后有来者’ 的历史功绩。” 闫晓君： 《秦
律： 中国 “第一” 律》， 《法学》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１ 期， 第 １５１ 页。



阶段， 律令法体系至唐代臻于完备。�21 中华法系最为成熟、 完备的形态是以 《唐律疏议》 为

代表的古代法典与律令体系， 以及围绕律令体系形成的一整套立法、 司法等法律操作技术与

法学理论系统， 更为重要的是基于此而孕育的法治传统、 法律文化与文明秩序。 中华法系为

人类法治文明贡献了许多影响至今的思想与理念。 “与大陆法系、 英美法系、 伊斯兰法系等

不同， 中华法系是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制

文明的深厚底蕴。 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 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

们传承。 出礼入刑、 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 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 天下无讼、 以

和为贵的价值追求， 德主刑辅、 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 援法断罪、 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 保

护鳏寡孤独、 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 等等， 都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智慧。”�22 中

华法系产生的原创性及其具有的深厚历史底蕴、 强大生命力于此可见。
（二） 演进的连续性

中华法系与中华法治文明是中华原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五千余年从未中断

的法制历史中， 形成了一个纵向传承、 代有兴革的法文化发展轨迹， 这个过程不仅具有内在

的联系性和关联性， 也凸显了不同时期的时代性、 特殊性和创新性。”�23 中国古代法于春秋

之前 “有法而无典”， 春秋以降 “始有法而有典”。�24 中国历代法制的沿革与发展都是在前代

基础之上有所增益， 轨迹极为清晰。 从历代 《刑法志》 中， 都能看到对于中国古代法制发展

轨迹大致相似的记述。 例如， 《明史·刑法志》 载： “自汉以来， 刑法沿革不一。 隋更五刑

之条， 设三奏之令。 唐撰律令， 一准乎礼， 以为出入。 宋采用之， 而所重者敕。 律所不载

者， 则听之于敕。 故时轻时重， 无一是之归。 元制， 取所行一时之例为条格而已。 明初， 丞

相李善长等言： ‘历代之律， 皆以汉 《九章》 为宗， 至唐始集其成。 今制宜遵唐旧。’ 太祖

从其言。”�25 限于史料， 明清及近代的学者未能得见比较充分的秦律文献， 故略而不言， 仅

将律典的源头追溯至汉代。 凭借上世纪中后期至今大量出土的秦汉简牍律令， 我们得以看到

秦汉律令大致的整体样貌， 并较为清晰地看到秦汉律与唐律在立法语言、 篇章结构、 基本原

理及立法精神等方面的传承关系。 “光辉灿烂的唐代法律文化， 并不是有唐一朝的产物， 而

是从夏商周以来华夏大地上各个时代各个民族法律知识、 法律智慧叠加的成果。”�26 唐代之

后， 作为律令体系的主干， 唐律的影响一直延续至清末。 博古通今、 汇通中西的清末法学大

家沈家本说： “论者咸以唐法为得其中， 宋以后皆遵用， 虽间有轻重， 其大段固本于唐

也。”�27 中华法系与中华法治文明的发展从未中断。 中华法系与中华法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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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参见张建国： 《中国律令法体系概论》，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１９９８ 年第 ５ 期， 第 ９３－９９ 页。
习近平： 《以科学理论为指导，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载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４ 卷），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 第 ２９０ 页。
张晋藩： 《弘扬中华法文化， 构建新时代的中华法系》， 《当代法学》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５１ 页。
参见陈顾远： 《中国法制史概要》，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１ 年版， 第 ６１－６２ 页。
（清） 张廷玉等： 《明史》 卷九十三， 志第六十九 《刑法一》，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年版， 第 ２２７９ 页。
何勤华、 张顺： 《民族智慧的叠加： 唐代中华法律文化的辉煌》， 《法学论坛》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第 ５ 页。
（清） 沈家本： 《历代刑法考》 （上册），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１ 年版， 第 ４３ 页。



内涵逐渐丰富， 最终形成世界性的法治文化宝藏。�28
（三） 影响的广泛性

中华法系底蕴深厚、 内涵丰富， 自成体系、 脉络清晰， 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也

代表着人类中古时期法治文明发展的最高成就。 《唐律疏议》 被称为中华法系的巅峰之作。
如同罗马法代表了古代奴隶制文明， 《拿破仑法典》 代表了近代资本主义制文明， 《唐律疏

议》 是人类法治文明发展史上共同的里程碑， 代表整个古代封建制文明。�29 《唐律疏议》 不

仅在概念、 原理及思想、 精神等方面代表了中国古代立法之最高成就， 立足于现代法学观念

审视， 其亦极富先进性。 蔡墩铭先生在述及 “唐律在中国法系之地位” 时曾谓： “……然若

从其优点以观， 则旧律之中亦富有进步之刑法思想， 即使以现代刑法学之观点衡之， 不但毫

无逊色， 转足以自豪， 此为研究旧律之人不难觉察之事实。 旧律之中， 以唐律最有价值， 且

其地位亦最为重要。”�30 《唐律疏议》 在立法技术、 法律原理方面的成就也远远超过了同时代

的西方各国。 日本著名汉学家仁井田陞先生曾谓： “在当时世界上， 达到像唐律 （及律疏）
这样发达程度的法典一部也没有。 即使被称为中世纪西欧划时代法典的 《加洛林纳法典》，
也不仅比唐律晚了九百年， 发达的程度也大不如。 甚至 １９ 世纪西欧的刑法典， 与其相比也

未必增色多少。”�31 以 《唐律疏议》 为基础， 以律令为主要支柱的独特法律体系 “挟唐王朝

的强劲位势而影响了此后各朝和周边各国的历史进程”。�32 唐代律令体系对朝鲜、 日本、 琉

球和安南等东亚国家的立法与法治发展所产生的直接示范作用与影响持续了千余年， “中国

法系” 在此基础之上得以形成与传播。�33 正因如此， 唐代律令尤其是 《唐律疏议》 辐射东

亚、 历史久远， 被誉为 “东洋法制史枢轴” 与 “东方法制史枢轴”。�34 中华法系不仅是中华

民族智慧与理性的结晶， 是东亚各国的母法， 也是世界法系之林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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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比较法学者威格摩尔谓： “独具特色的是， 它是唯一一个持续留存至今的古老法系———超过 ４０００ 年的时
间； 与之相比， 今日现行的其他法律体系只不过是孩童而已。” “然而中国的制度， 不管朝代如何重复动荡和
更替， 仍然在一个拥有 ４ 亿人口的强大民族中存活了下来。” ［美］ 约翰·Ｈ. 威格摩尔： 《世界法系概览》
（上）， 何勤华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第 １１０－１１２、 １５８ 页。
李光灿先生为 《唐律疏议译注》 作 “序” 时谓： “人类社会历史所经历的三种法律体系， 代表了三个私有制
‘文明’ 的时代———罗马法代表了古代奴隶制文明、 唐律疏议代表了古代封建制文明、 拿破仑法典代表了近代
资本主义制文明。 这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考察人类法制历史阶段中从奴隶制到封建私有制、 又从封建私
有制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三种法律体系发展、 演变的概貌。” 曹漫之主编： 《唐律疏议译注》， 吉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 “序言” 第 ７ 页。
蔡墩铭先生亦将唐律与罗马法稍作比较以突出其优势， 指出： “然而罗马法之精华不在于刑法部分， 而在其民
法部分。 如言刑法之充实周备， 则我国旧律实驾于罗马法之上， 故我国堪称为刑法发达最早之国家。 ……唐
律除刑法之外依现代法律之分类观之， 虽尚包括行政法、 惩戒法、 民法、 商法、 诉讼法及地方自治法规， 但
究以刑法为最主要， 故今日欲研究古代刑法者， 绝不能忽视唐律之存在。” 蔡墩铭： 《唐律与近世刑事立法之
比较研究》， 汉苑出版社 １９７６ 年版， 第 ２－３ 页。
［日］ 仁井田陞： 《补订中国法制史研究·刑法》， 东京大学出版会 １９８１ 年版， 第 １７２ 页。
楼劲： 《魏晋南北朝隋唐立法与法律体系》 （上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引言” 第 １ 页。
参见杨鸿烈： 《中国法律对东亚诸国之影响》，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第 １７ 页。
中田熏先生 １９３３ 年为仁井田陞先生的传世巨著 《唐令拾遗》 作 “序” 时曾谓： “应该说唐令不仅仅是中国立
法史上的一大杰作， 而事实上它又是构成东洋法制史枢轴的一大法典。” 池田温先生 １９８２ 年为 《唐令拾遗》
作 “后跋” 时也说： “被誉为东方法制史枢轴的唐律令， 其律和律疏通过 《律附音义》 《宋刑统》 《唐律疏
议》 的形式流传下来。” ［日］ 仁井田陞： 《唐令拾遗》， 栗劲等编译， 长春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 第 ８８７、 ８９３
页。



鲜明的民族性， 也具有广泛的世界性。
（四） 发展的规律性

中华法系数千年从未中断的演进历程， 呈现了沿袭清晰、 代有兴革的发展轨迹， 发展、
演变过程的规律性非常明显。 中华法系是中华民族探索自我治理的重大成果， “法治” 与国

之强弱、 盛衰具有密切的联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 经验和教训使我

们党深刻认识到， 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法治兴则国家兴， 法治衰则国家

乱。 什么时候重视法治、 法治昌明， 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 什么时候忽视法治、 法治松弛，
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35 我们的先人们对于编纂法典尤其重视。 可以说， 中华法系发展史、
中华法治文明演进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法典编纂沿革史。�36 而中华法系形成、 发展过程

的规律性， 也由中国古代法典的编纂、 修订过程直接展现。 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引用法家代

表人物韩非的经典论述 （ “国无常强， 无常弱。 奉法者强则国强， 奉法者弱则国弱”�37 ） 来

说明立法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的 “法典化” 进程皆由立法者与政治家主导， 如汉高祖、 萧何

与 《九章律》， 晋武帝、 贾充、 杜预与 《泰始律》， 唐太宗、 长孙无忌、 魏征与 《贞观律》
等。 历代杰出法典都是吸收前代立法成就、 总结前代司法经验的产物， 但基于中国古代政治

的基本格局和运作模式， 统治者与政治家的主导往往具有非常直接的决定意义。 这些杰出法

典往往造就了盛世， 例如， 汉初高祖立法而有后来的 “文景之治”， 西晋武帝修律而有后来

的 “太康之治”， 唐代太宗贞观定律而有后来的 “贞观之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历史和

现实都告诉我们， 法治兴则国兴， 法治强则国强。 从我国古代看， 凡属盛世都是法制相对健

全的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 法家主张 ‘以法而治’， 偏在雍州的秦国践而行之， 商鞅 ‘立木

建信’， 强调 ‘法必明、 令必行’， 使秦国迅速跻身强国之列， 最终促成了秦始皇统一六国。
汉高祖刘邦同关中百姓 ‘约法三章’， 为其一统天下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武帝时形成的汉律

六十篇， 两汉沿用近四百年。 唐太宗以奉法为治国之重， 一部 《贞观律》 成就了 ‘贞观之

治’； 在 《贞观律》 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唐律疏议》， 为大唐盛世奠定了法律基石。”�38

三、 中华法系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

中华法系是中华民族探索自我治理的重大成果， 是中华民族原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鲜明的特色。 中华民族在法治道路上的伟大探索从未停止， 中华法系的发展、 演进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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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第 ８ 页。
郝铁川教授所论 “中华法系的特点” 即包含 “法制的法典化”。 他并以较大篇幅介绍了先秦之后立法实践及
指导思想的演变。 参见郝铁川： 《中华法系研究》 （增订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２１ 年版， 第 ２５－２４２ 页。
（清） 王先慎撰： 《韩非子集解》， 钟哲点校，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８ 年版， 第 ３１ 页。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讲话、
重要论述中都引用了韩非子此语， 如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 《密织法律之网， 强化法治之力》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切实尊崇宪法， 严格实施宪法》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９ 日）， 载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第 ７３、 １０４、 １３０、 ２００ 页。
习近平： 《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４ 日）， 载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
依法治国》，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第 ２２５－２２６ 页。



终止。 中华法系的发展、 演进与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进程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过程， 也不是单

纯的前后相继甚至替代关系。 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 是中华法系发展

的新阶段， 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
（一）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华法系的新阶段

中华法系至唐代， 达到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高峰， 形成了辐射东亚的持续影响。 中国法治

发展至清末， “传统” 与 “现代” 遭遇了激烈的碰撞。 当然， 此种碰撞只是中国历史进程中

“古今之变” 的一个具体侧面。 一般认为， 中华法系于彼时 “解体”， 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进

程由外在驱动力的主导突然开启。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启动

伴随着中华法系的 “解体”， 是否意味着中华法治文明发展的 “连续性” 就此中断、 “规律

性” 就此被打破？ 若是， 则说明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进程是被迫由外力驱动的， 而这显然是不

能成立的。 “清末以后中华法系影响日渐衰微。”�39 这一表述极为精准： “衰微” 的是中华法

系的影响而不是中华法系本身。 中华法系本身并没有 “解体”， 也没有 “终止”， 而是艰难

地存续并继续探索。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 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那个时

代，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 实现民族振兴， 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不倦寻找着适合国情

的政治制度模式。 辛亥革命之前， 太平天国运动、 洋务运动、 戊戌变法、 义和团运动、 清末

新政等都未能取得成功。 辛亥革命之后， 中国尝试过君主立宪制、 帝制复辟、 议会制、 多党

制、 总统制等各种形式， 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 都没能找到正确答案， 中国

依然是山河破碎、 积贫积弱， 列强依然在中国横行霸道、 攫取利益， 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苦

难和屈辱之中。”�40 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法治模式， 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治道

路。 适合中国的法治模式、 法治道路不是别人指出来的， 也不是模仿出来的， 只能来源于中

华民族从传统出发、 立足自身实际的艰辛探索。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 “变” 是常态， 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变化所呈现的贯通性、 一致性和

常态性等特征， 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历史一贯性是在常变关系结构中展现出来的历史特性。
故而， 中国历史的一贯性， 从历史的宏观载体来讲， 始终是通过它是 ‘中国的’ 历史展现出

来。 而在 ‘中国性’ 的古今贯通视角看， 中国历史之所以一直是中国的历史， 就在于它在维

持其中国特性的同时， 因势利导、 与时俱进、 因变而立、 韧性绵延。”�41 “常” 即 “常道”，
是中国历经数千年延绵至今的历史进程中的文化积淀， 是中华法系形成与发展的漫长过程中

认识和经验的理性沉淀， 是接续传统与未来的精神内核， 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法治发展的方

向和路径。 “变” 乃 “变革”， 是中华法系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法律制度、 法律体系以及观念、
文化的代际更替、 新陈代谢与发展演进。 “殷因于夏礼， 所损益， 可知也。 周因于殷礼， 所

损益， 可知也。 其或继周者。 虽百世， 可知也。”�42 “常” 与 “变” 统一于中国法治发展的

“中国性”。 中国法治发展进程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具体侧面， 就此而言， 大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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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以科学理论为指导，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载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４ 卷），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 第 ２８９－２９０ 页。
习近平：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 载习近平： 《论坚持全
面依法治国》，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第 ６８ 页。
任剑涛： 《常与变： 以五大变局重建中国历史宏大叙事》， 《中国文化》 ２０２１ 年秋季号 （第 ５４ 期）， 第 ５９ 页。
程树德： 《论语集释》， 程俊英、 蒋见元点校，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０ 年版， 第 １２７ 页。



尤为重要。 也就是说， 观察、 书写与讲述中国历史， 自然要从 “中国” 出发， 势必要凸显

“中国性”； 否则， 我们所观察、 书写与讲述的就不再是中国法治发展的历史， 而是西方法治

观念影响中国法治以及近代以来西方法在中国发展的历史。 需要注意的是， 中华法系之

“变” 包含着古代之变、 古今之变与现代之变， 这是将中国法治发展进程统一于中国历史发

展进程的认识。 就此而言， 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进程与中华法系的 “解体” 相伴而生的认识，
显然根源于刻意凸显中国法治发展进程中的古今之变， 这种认识具有人为割裂中国历史发展

进程的危险。
“常” 是 “变” 的根据， “变” 的深层根源在于 “常” 的内在驱动。 中国法治发展的内

在需求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内在根据与深层原因， 中华法系在形成、 发展过程中， 不断聚集

进一步变化的动力。 中国法治发展进程中的古今之变并非单纯外在驱动的结果， 而是存在着

深刻的内在根源。 “中国现代转变的外驱力是关键性的。 但内驱力同样应当重视。 内外驱力

的高度合一所产生的巨大推力， 则是中国现代转变之所以成为无以逆转的滚滚洪流最重要的

原因。”�43 西法东渐对于中华法系造成了极大冲击。 外来的法律制度、 法治观念需要良性的

政治土壤与思想资源来接纳， 这不是单纯的外在驱动能够实现的， 还需从中国法治发展的内

在需求寻找根据。 在特定历史阶段， 西方的法律制度、 法治观念在中国法治发展进程中提供

了一些有益要素， 但这些要素会根据中国法治发展的内在逻辑， 融入中国法治发展的精神基

础和文化根基， 最终形成推动中国法治实践的巨大力量。
因此， 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 与中华法系的发展、 演进统一于中

国法治发展的内在逻辑。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华法系发展的新阶段， 也是中华民族探索自

我治理的新阶段。
（二） 中华法系的新阶段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

“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肇始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 中国的现代化则发轫于清末民初的

启蒙运动， 而法治现代化也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波涛中被唤醒。 在世界法治现代化大潮流中，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的形成和不断拓展是人类法治文明的伟大创造， 呈现出独特的历史轨

迹和鲜明的中国特色。”�44 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开启， 并不是单纯外在驱动的结果， 而是

有着深刻的内在根源；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道路， 没有模仿对象， 也没有既定模式， 是中华

民族探索自我治理的新征程， 是中华法治文明的新成果， 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法治领域的具体

体现。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华法系的新阶段， 表现为新问题、 新道路、 新贡献。 近代以来，

中华民族所遭遇的内忧外患、 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前所未有的， 犹如李鸿章在 《筹议制造轮船

未可裁撤折》 中所谓： “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45 西方国家也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 “近
代以后， 不少人试图在中国照搬西方法治模式， 但最终都归于失败。”�46 “当代中国的伟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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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常与变： 以五大变局重建中国历史宏大叙事》， 《中国文化》 ２０２１ 年秋季号 （第 ５４ 期）， 第 ５１ 页。
张文显： 《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 《中国法学》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第 ６ 页。
（清） 李鸿章： 《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 载顾廷龙、 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
集》 （第 ５ 册）， 安徽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第 １０７ 页。
习近平： 《以科学理论为指导，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载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４ 卷），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 第 ２９０ 页。



会变革， 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 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

板， 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 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47 中华民族在法

治道路上的探索， 历经挫折与艰辛， 终于找准了法治传统与法治实践的契合点， 并走出了一

条适合中国的新道路。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 只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从我国革

命、 建设、 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 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 才能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48 中华民族面对新问

题所选择的新道路， 也将为人类法治文明与人类现代化道路提供新的方案、 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

新贡献。”�49

四、 中华法系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离不开中华法治文明的复兴。 中华法治文明的复兴， 意味着在中

国法治发展进程中， 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中华法系回到世界法治发展的舞台中央。 中

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也是中华法系发展的新阶段。 这决定了中华法治文明的

复兴需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 “要以中国为观照、 以时代为观照， 立足中国实

际， 解决中国问题， 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50 同时， 复兴

中华法治文明也需要广泛吸收与借鉴世界上的优秀法治文明成果， 走一条中国式的法治现代

化新道路。
（一） 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华法系的新阶段， 这意味着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从实际出发并且

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 “我们有我们的历史文化， 有我们的体制机制， 有我们

的国情， 我们的国家治理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也有我们自己长期积累的

经验和优势， 不能妄自菲薄， 也不能数典忘祖。”�51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既要充分重视中华

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也不应排斥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 “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 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 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为国也，
观俗立法则治， 察国事本则宜。 不观时俗， 不察国本， 则其法立而民乱， 事剧而功寡。’ 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 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 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 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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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第 １ 版。
习近平： 《以科学理论为指导，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载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４ 卷），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 第 ２９０ 页。
习近平： 《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６ 日， 北京），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７ 日， 第 ２ 版。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第 １ 版。
习近平： 《全面做好法治人才培养工作》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３ 日）， 载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中央文献
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第 １７６ 页。



不能罔顾国情、 超越阶段， 也不能因循守旧、 墨守成规。”�5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是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出发、 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出发， 充分总结历史经验， 探索适合中国的法治发展道路的伟大实践。 坚持和巩固党的全面

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根本政治实质。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

魂， 是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最大的区别。”�53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道路， 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54 “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带领中国

人民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历史和实践已经并将进一步证明， 这条道路， 不仅走得

对、 走得通， 而且也一定能够走得稳、 走得好。 我们将坚定不移沿着这条光明大道走下去，
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55

（二） 吸收借鉴世界上的优秀法治文明成果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 要坚持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 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根本政治实质， 也要充分吸收借鉴世界上的优秀法治文明成

果。 “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 也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56 要深化中华法治文明、 中华

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的交流互鉴。 “对丰富多彩的世界， 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 虚

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 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 化成我们自己的

好东西， 但决不能囫囵吞枣、 决不能邯郸学步。 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 会水土不

服， 会画虎不成反类犬， 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 只有扎根本国土壤、 汲取充沛养分

的制度， 才最可靠、 也最管用。”�57 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吸收借鉴， 一方面

是将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消化吸收， 使之有机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我
们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 但是， 学习借鉴不等于是简单的拿来主义， 必须

坚持以我为主、 为我所用， 认真鉴别、 合理吸收， 不能搞 ‘全盘西化’， 不能搞 ‘全面移

植’， 不能照搬照抄。”�58 另一方面是通过吸收转化， 更好地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对世界上的优秀法治文明成果， 我们要积极吸收借鉴， 但也要加以甄别， 有选择地吸收和

转化， 不能囫囵吞枣、 照搬照抄， 否则必然水土不服。 正所谓 ‘橘生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

则为枳’。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要有底气、 有自信， 要努力以中国智慧、 中国实践为世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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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６ 日， 北京），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７ 日， 第 ２ 版。
习近平： 《同舟共济克时艰， 命运与共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２０２１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视频主旨演讲》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北京），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第 ２ 版。
习近平：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 载习近平： 《论坚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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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文明建设作出贡献。”�59

（三）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指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 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

传承和弘扬好。”�60 “中华法系是中华民族法治精神的结晶， 有许多超越时空、 具有普遍价值

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们回味、 传承和发展。”�61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要深入研究和总结中华法

系的发展规律， 从中提炼出超越时空的法理思维、 法律理论、 法律制度、 法治原则， 充分发

掘其中的制度、 文化和技术资源， 实现中华法系的创造性转化。 例如， “德主刑辅” “明德

慎罚” 等观念与理论， 都是中华法系最为重要的特征， 表现了 “中华法系对道德的追求， 以

及对伦理秩序的重视”。�62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法
律是成文的道德， 道德是内心的法律。 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 调节社会关系、 维

护社会秩序的作用， 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 法安天下， 德润人心。 法律有效实施

有赖于道德支持， 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 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 不可偏废， 国家治理

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63 “我们要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 法律规范人们的行

为， 可以强制性地惩罚违法行为， 但不能代替解决人们思想道德的问题。 我国历来就有德刑

相辅、 儒法并用的思想。 法是他律， 德是自律， 需要二者并用。”�64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

国相结合” 就是对 “德主刑辅” “明德慎罚” 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为民族复兴立根铸魂。” “坚持守正创新， 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 更好构筑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 中国力量。”�65 中华法系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是历史传统的简单再现，
更不是为了复古， 而是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找到中华传统法治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建设的契合点，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创新。 中华传统法治文化是中国古代治国

理政丰富经验的沉淀与凝练， 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过程中展示了独特魅力， 对于当代法治实

践也具有重大意义。 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华优

秀传统法治文化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重大价值尤为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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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中华法系底蕴深厚、 内涵丰富、 影响深远、 意义重大， 是中华民族探索自我治理的重大

成果， 是中华民族法治智慧与法治精神的结晶， 也是世界法治文明发展史上的耀眼明珠。 中

华法系之灿烂与辉煌， 不仅在于其曾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只有努力探寻法治传统

与法治实践的契合点， 从中发现法治发展的方向， 才能真正超越立法、 审判等技术层面， 从

国家治理与文明秩序建构的角度深刻理解中华法系的独树一帜。 中华民族法治变革、 法治发

展的内在逻辑一脉相承， 统一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实践。 “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
“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 照搬外国模式、 跟在他人后

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 那样做的结果， 不是必然遭遇失败， 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

庸。”�66 外在因素直接促动了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开启， 但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开启并

非以中华法系的 “解体” 为前提； 外在因素对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直接影响， 进而

产生了法律制度、 法律体系的代际更替， 但中国的法治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在法治现代化进程

中的探索， 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 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 是中华法系的新

阶段。 近代以来， 中华民族在法治发展的道路上历经艰辛探索， 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道路。 “具体讲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 大大小小可以列举出十几条、
几十条， 但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条。”�6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道路， 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 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

确道路。”�68 这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法治道路， 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全党在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中， 深刻总结我国古代

法治传统和成败得失， 挖掘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 赋予中华法系与中华法治文

明新的时代内涵， 使其焕发出新的活力。 党的十九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

足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 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提出了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的战略目标和重要举措。 当前，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加速演进，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迫切需要回答好 ‘世界怎么了’、 ‘人类向何处去’
的时代之题。 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 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69 习近平法治思想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 深刻认识和把握治

国理政基本规律、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和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规律， 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
国际和国内相关联、 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对中华法系重新定位。 中华法系的新阶段提出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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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治发展进程中从未遇到过、 西方法学家从未讲过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并且创造性地

解决了这些问题， 系统性地概括了这些问题。 中华法系的新阶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民， 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 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吸收借鉴世界上的优秀

法治文明成果， 在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上大步前行的新阶段， 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

中国法治建设实际相结合、 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全面领导， 沿着新道路坚定前行， 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中华法系必将回到世界法治发

展的舞台中央。 中华法系的新阶段将推进中华法治文明的新发展， 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 为人类法治文明发展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 创造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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